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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如何判断一个产品比较适合申请的专利类型？

公司名称 国瑞中安集团-全球法规注册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光明高新产业园
凯科技工业园(一期)2#厂房一层B座103

联系电话 13316413068 13316413068

产品详情

1专利发明

创造发明是运用自然法则处理生产制造、科学研究、试验中各种各样难题的技术性解决方法。相对性发
明专利专利权、造型设计专利权来讲，专利发明是最有科技含量，奉献较大
的一种专利权，在申请办理程序流程和难度系数上也更繁杂，须历经评审和实审。

    创造发明分成商品创造发明和方式
创造发明两大种类。商品创造发明包含全部由人造就出去的物件，方式
创造发明包含全部运用自然法则根据创造发明造成的方式 。方式 创造发明又可以分为生产制造方式
和实际操作操作方法二种种类。此外，商标法维护的创造发明还可以是对目前商品或方式 的改善。

    授于专利的创造发明，理应具有独创性、创造力和应用性。

     独创性就是指在申请办理日之前沒有一样的创造发明或是发明专利在世界各国出版发行上公
布发布过、在中国公布应用过或是以别的方法为群众孰知，都没有一样的创造发明或是发明专利由别人
向国务院办公厅专利权行政机关明确提出过申请办理而且记述在申请办理日之后发布的申请专利文档中
。

专利申请的创造发明在申请办理日之前六个月内，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不缺失独创性：

（一）在中央政府举办或是认可的国际性展会上初次展览的；

（二）在要求的学术会或是技术性大会上初次发布的；

（三）别人没经申请者愿意而泄漏其內容的。



 创造力就是指同申请办理日之前现有的技术性对比，该创造发明具备突显的实际性特性和明显的发展
，该发明专利具备实际性特性和发展。

     应用性就是指该创造发明可以生产制造或是应用，而且可以造成积极主动实际效果。

2.实用新型实用新型只限于具有一定形状的产品，不能是一种方法，也不能是没有固定形状的产品；实
用新型对创造性要求不太高，而实用性较强。

 产品的形状是指产品所具有的、可以从外部观察到的确定的空间形状。对产品形状所提出的技术方案
可以是对产品的三维形态的空间外形所提出的技术方案，例如对凸轮形状、刀具形状作出的改进；也可
以是对产品的二维形态所提出的技术方案，例如对型材的断面形状的改进。

产品的构造是指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安排、组织和相互关系。产品的构造可以是机械构造，也可以是
线路构造。机械构造是指构成产品的零部件的相对位置关系、联接关系和必要的机械配合关系等，线路
构造是指构成产品的元器件之间的确定的连接关系。

 

复合层可以认为是产品的构造，产品的渗碳层、氧化层等属于复合层结构。物质的分子结构、组分、金
相结构等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给予保护的产品的构造。例如，仅改变焊条药皮成分的电焊条不属于实用
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

由此可见：发明和实用新型都属于技术方案。

    技术方案是指运用自然规律解决人类生产、生活中某一特定技术问题的具体构思，是利用自然规律
、自然力使之产生一定效果的方案。技术方案一般由若干技术特征组成。例如产品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
可以是零件、部件、材料、器具、设备、装置的形状、结构、成分、尺寸等等；方法技术方案的技术特
征可以是工艺、步骤、过程，所涉及的时间、温度、压力以及所采用的设备和工具等等。各个技术特征
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技术特征。

  一项发明创造可能既包括对产品形状、构造的改进，也包括对生产该产品的专用方法、工艺或构成
该产品的材料本身等方面的改进。但是实用新型专利仅保护针对产品形状、构造提出的技术方案。

应当注意的是，如果权利要求中既包含形状、构造特征，又包含对方法本身提出的技术方案，则不属于
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

    例如，一种木质牙签，主体形状为圆柱形，端部为圆锥形，其特征在于：木质牙签加工成形后
，浸泡于医用杀菌剂中5~20分钟，然后取出晾干。由于该权利要求包含了对方法本身提出的技术方案，
因而不属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客体。但是，以现有技术中已知方法的名称限定产品的形状、构造的，
例如，以焊接、铆接等已知方法名称限定各部件连接关系的，不属于对方法本身提出的技术方案。

  具体来说，一个技术方案是申请发明专利还是实用新型专利，可参考以下几点：

技术水平较高的发明创造，特别是重大的、划时代的或具有开创性的发明创造，更适合申请发明专利；

由于实用新型不保护方法专利，因此各种方法类的发明创造只能申请发明专利；

其他不属于实用新型保护范围的发明创造，如气体、液体等无确定形状的产品等适合申请发明；



投资大、开发试验周期长或市场寿命较长的发明创造，例如药品等，适合申请发明；

相对于发明专利申请来说，技术水平稍低一些，申请发明专利授权有风险的产品，适宜申请实用新型专
利；

经过市场预测，估计市场寿命较短或产品更新换代周期不长的发明创造，最好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希望审批周期短，尽快授权，保护期限短于10年就足够了或希望专利成本低，适于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对于同一个发明创造，申请人希望尽早获得专利授权的，拿到专利证书的，可以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同
时申请。

3.外观专利

外观是对形状、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的设计。外观专利不属于技术方案。

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外观设计专利产品为准。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
第二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申请人应当就每件外观设计产品所要求保护的内容提交有关视图（图片或者
照片），清楚地显示请求保护的对象。

    其中的“有关视图（图片或者照片）”，就立体外观设计产品而言，产品设计要点涉及六个面
的，应当提交六面正投影视图（主视图、后视图、左视图、右视图、俯视图、仰视图）以及立体图；产
品设计要点仅涉及一个或几个面的，应当至少提交所涉及面的正投影视图和立体图；就平面外观设计产
品而言，产品设计要点涉及一个面的，可以仅提交该面正投影视图；产品设计要点涉及两个面的，应当
提交两面正投影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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